（一）我国地下空间开发综合治理的发展现状
1. 地下空间开发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与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起步较晚；随着近年来对地下空间开发需求的增大，开发规模、开发总量、地下综合体与地下立体交通枢纽的开发水平均处于全球前列。2016—2019 年，我国累计新增城市地下空间建筑面积为 1.07×109 m2 ，新增人均建筑面积达 1.26 m2。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强大需求，我国在这一方面已全方位领跑全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里程达 7715.31 km，运营车站达到 5189 座，其中地铁总里程突破 6300 km。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已成为促进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强劲动力。
2. 地下空间施工技术水平领先
近年来，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机械化施工技术与装备（如盾构、竖井掘进）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技术水平位于世界前列。盾构隧道工法、近接施工安全控制技术等取得了长足进步，顶管技术、非开挖技术、水下沉管技术等取得显著进展，地层位移和变形控制技术引领全球，特长山岭隧道建设技术、大断面顶管技术、水下沉管隧道技术等已属世界领先，瓦斯隧道施工通风技术、软岩大变形控制技术、隧道掘进机施工技术、全断面盾构施工技术等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量新技术的应用与研发，支撑我国地下工程建设的地质适应能力和施工效率显著提升。
3. 地下空间开发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形成
我国初步形成了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核心，以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地下空间法律法规体系。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基础性法律明确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明确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为空间权设定奠定了法理基础；
②我国虽在行政法规正文中未提及地下空间，但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中对地下空间开发都有所涉及；
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等确定了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的原则，明确了地下空间建设的前置手续，规范了地下空间工程管理；
④对于地下空间管理的规范，我国已在地方性规范文件中全方位展开，多个城市制定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相关规范，如上海、天津、长春等城市颁布了地方性法规，深圳、南京、广州等 16 个城市颁布了地方政府规章，成都、洛阳、长沙等 28 个城市颁布了地方规范性文件，这些地方性规范文件有助于规范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管理。
4. 地下空间开发规划体系持续优化
[bookmark: _GoBack]面对我国地下空间不断增长的开发需求，基于传统规划的总体框架，按照规划内容，形成了地下空间开发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等较为丰富的规划体系。其中，约有 50% 的城市依据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来确定地下空间规划的编制层级，








